
附表 3：外銷水產品特約檢驗送樣單 
 樣品編號  輸銷國家   

 樣品（產品）名稱   

□微生物：_________g □化學物質：________g  
 樣品重（容、數）量 

□其他（________________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g  

 樣品保存條件 □室溫   □冷藏   □冷凍  
 登錄試驗室   

 檢驗項目 

套組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 
□生菌數- M01、□大腸桿菌群- M02、 □大腸桿菌-M03、 
□李斯特菌-M04、□沙門氏菌-M05、□金黃色葡萄球菌- M06、 
□揮發性鹽基態氮-F01、□組織胺-F02、 
□鉛-EM01、□鎘-EM02、□汞-EM03、□甲基汞-EM04 
其他檢驗項目（請自行填寫)： 
 
 
 
 

 
 
 

取

樣

單

位

填

寫

聯 

取樣單位 
（檢驗機關） 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六組     科 
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分局__________課/辦事處 
取樣人：              
封識日期及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  時 
地址： 
電話：             傳真： 
電郵： 

送

樣

業

者

確

認

聯 

 送樣業者 

廠場名稱:            （廠場或漁船） 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
統一編號： 
電話：             傳真： 
電郵： 

 
 

收

樣

單

位

簽

收

聯 

收樣單位 
（登錄試驗室） 

 
樣品狀態（檢視符合後勾選）： 
□封識完整          □樣品袋完整 
□樣品標籤文字完整  □保存條件符合 
 
 
收樣日期及時間： 
    年  月  日  時 
 

 
 
 

備註： 
1. 請收樣單位確認送樣樣品封妥、封識完整、保存條件及產品檢驗項目與輸銷國家相符後，簽收後將

本送樣單回傳或電郵至取樣單位及送樣業者，並聯繫業者繳交試驗費。 
2. 若發現所收樣品與送樣單所載事項不符或封識破損，請電洽送樣單位確認。 
3. 檢驗完成後，請將檢驗報告正本郵寄至送樣業者，副本郵寄至取樣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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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樣人簽章 

 
 
 

簽章 


